《巴楚县矿山（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巴楚县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促进矿业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巴楚县实际情况，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牵头起草了《巴楚县矿山（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喀什地区矿山监管各项决策部署。结合当前我县矿业发展阶段，已成为县域经济重要增长极，但在制度保障、监管协同、安全生态防控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弱项，亟须通过制定相关办法防范化解潜在风险，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规范我县矿山管理规范化发展，守护生态安全、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二、文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5.《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6.《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2025年12
[bookmark: _GoBack]月施行）》
三、编制意义
通过明确勘查开采标准、监管责任、退出机制，提前防范“重开采、轻修复”“重准入、轻管控”“圈而不探、探而不采”等行业共性问题，并确保所有条款有法可依、合规合法，同时借鉴国内其他县市、国家钒钛产业联盟的优秀的管理经验，建议制定《巴楚县矿山（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管理办法（试行）》，引导产业规范发展、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夯实县域经济增长根基，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起草过程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于2026年1月启动了《巴楚县矿山（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按照程序开展审查，充分征求了各单位（部门）意见。在学习借鉴其他县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巴楚县各方面意见和研究审核，形成《巴楚县矿山（金属矿与非金属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